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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
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综合试点方案

为进一步发挥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（以下简称“试验区”）

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，探索符合试验区实际的消纳途径和渠道，

推进国家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，有效促进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，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广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综合试

点有关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试验区可再生能源消纳现状

（一）试验区概况

试验区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，地处青、甘、新、藏四

省区交汇的中心地带，规划面积 25.6 万平方公里，是国家首批

13 个循环经济产业试点园区之一。目前，试验区以格尔木、德

令哈、大柴旦、乌兰工业园为主的“一区四园”发展格局加快形

成，盐湖化工、油气化工、有色金属、煤化工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

特色生物等七大循环经济主导产业体系和昆仑、察尔汗两个 1000

亿元，德令哈、大柴旦、乌兰、都兰四个 500 亿元产业基地建设

开始起步，特色优势产业正在逐步培育壮大。

（二）试验区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

2017 年，试验区统调发电装机达到 591.55 万千瓦，其中火

电 62.49 万千瓦（其中 30 万千瓦燃气电站长期停运，其余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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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企业自备机组），水电 20.81 万千瓦，其他可再生能源装机

561.75万千瓦（风电 169.35 万千瓦，光伏 391.4 万千瓦，光热 1

万千瓦），占全州装机容量的 94.9%。2017年试验区统调发电量

82.35亿千瓦时（自备燃煤火电机组发电量未统计），其中水电

11.14亿千瓦时，风电 16.47 亿千瓦时，光伏 54.67 亿千瓦时，光

热 0.08亿千瓦时。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试验区依托资源优势，抢抓政策机遇，强

化要素保障，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快速发展。2010年至 2018年

5 月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08.13亿元（包括光伏、风电、光热）。

光伏产业，建成光伏并网项目 142 个装机容量 3914 兆瓦，创造

了全国单体项目装机容量第一的佳绩，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光伏发

电基地。光热产业，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全国首座商业

运行的 10 兆瓦光热电站建成投运。国家第一批光热示范项目中

广核 50兆瓦槽式光热电站于 2018年 6 月 30日并网，中控 50兆

瓦塔式光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，预计年底并网运行，已累计完成

投资 17.47 亿元，太阳能光热发电由示范试验向规模发展、综合

利用转变。风电产业，试验区已并网风力发电项目 34个，容量

1993.5 兆瓦，占全省风电总装机容量的 78.49%，续建风力发电

项目 36个容量 2348兆瓦。风电开发实现了由高原实验性开发到

大型兆瓦级发电机组的历史性转变。

（三）消纳可再生能源已采取的措施

一是全力推进网架加强及配套电网工程建设，促进可再生能

源消纳。以促进并网和消纳作为电网建设重点，先后建成柴达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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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变扩建、海西开关站扩建、拓实 330 千伏输变电工程，实施海

西与青海主网通道加装串补工程、海西至塔拉输电线路工程、柴

达木换流站加装调相机等工程，打通消纳关键通道，不断提升电

网消纳能力。二是积极推进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。目前

试验区内青海中航硅材料有限公司、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、青

海西豫金属有限公司、青海俊民化工有限公司、青海日晶光电有

限公司和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电力直接交易。盐

湖股份化工分公司停运部分自备机组，与可再生能源开展替代发

电。三是深度挖掘网内电源午间调峰能力，提高光伏接纳空间。

按照优先消纳的原则，午间安排网内主要水电站仅保留全网必要

的调频负备用，小型水电站轮流错峰停机，全电源协调保障光伏

消纳。

（四）试验区消纳可再生能源存在的突出问题

一是尽管电网断面送出能力提升到 240 万千瓦，但由于海西

电网用电负荷只有 60 万千瓦，随着装机不断增加，试验区消纳

矛盾日益突出，若不引导可再生能源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，支持

区内企业稳产增产，落实保障性收购利用小时数将更加困难。

2018 年上半年省内仅试验区出现弃电情况，弃光率、弃风率分

别为 6.8%、1%。二是试验区水电、火电等常规电源在海西电源

结构中占比极低，造成本地电网的调峰、调压能力严重不足。三

是金属镁一体化、煤制烯烃、镍钴矿开发等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，

新建工业项目尚未实现有效对接。四是电网外送电通道建设滞

后，海西仅依托西宁至格尔木 750 千伏双回路输电线路向青海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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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送电，可再生能源外送受阻。

二、扩大消纳的基本思路、原则和目标

（一）基本思路

充分利用试验区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机遇，根据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意见》（中

发〔2015〕9 号）文件精神和相关配套政策，进一步落实国家可

再生能源发展战略，立足试验区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的实际，围

绕促进可再生能源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，以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

为核心，通过充分增加用电负荷、市场化交易、示范项目带动、

政策支持等措施，努力扩大消纳渠道，促进试验区经济社会协调

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一是促进改革。努力挖掘本地和自身潜力，有效增加用电负

荷，把调结构与消纳可再生能源有机结合起来。

二是积极稳妥。以电网安全为前提，促进电力电量平衡，有

序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。

三是大胆探索。积极开展可再生能源消纳实践，突破可再生

能源消纳瓶颈，寻求符合试验区实际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新途径。

（三）近期目标

通过电力直接交易、电能替代等多种措施，促进可再生能源

本地消纳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力争可再

生能源出力达到合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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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管理

立足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规划，加强项目规

划管理，促进可再生能源规范有序发展。根据地方用电负荷，并

结合全国、全省可再生能源发展趋势和能源结构调整需求，确定

试验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，确保可再生能源建设规范有序，合

理布局。加强电力市场平衡和电力综合统筹协调，综合考虑发、

用电形势，努力建立市场化、规范化的电力电量平衡机制，确保

可再生能源与其它电源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完善可再生能源消纳市场机制

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。一是落

实可再生能源优先调度机制。电网企业在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的前

提下，提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年度安排原则，保障可再生能源优

先上网。尽快建立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需求响应激励机制，强

化预测管理，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发多用。二是建立有偿调峰机制。

探索完善可再生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，充分挖掘系统调峰潜

力，合理调整旋转备用容量；鼓励自备电厂参与调峰，为可再生

能源腾出更大发电空间。三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优先交易机制，鼓

励增量负荷参与交易。可再生能源优先参与交易，促进可再生能

源多发满发；引导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按照以价促量原则积极参

与市场；在全省电力直接交易准入范围以外，允许试验区符合基

本条件的新投产负荷与本地可再生能源企业开展直接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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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促进试验区内电能替代

积极调整各类用能结构，扩大终端消费环节电能对化石能源

的替代。一是推进可再生能源与火电发电权交易置换，扩大可再

生能源替代盐湖镁业、发投碱业、昆仑碱业、五彩碱业等企业自

备机组发电的规模。二是推广集中电采暖替代燃煤锅炉，探索可

再生能源发电在扶贫、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，

推动用户侧储能应用试点，加快建设高速公路和社会公共停车区

域充电换电设施建设，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。

（四）运用价格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

实行发电侧峰谷分时电价、集中式电采暖等电价政策。借鉴

青海电网“绿电 9 日”经验，在部分行业推广用电侧峰谷时段互

换，引导铁合金等电力用户白天多用电，增加电网光伏多发时段

用电负荷。

（五）加快地区负荷发展

借助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势和潜力，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

与载能产业的统筹布局，加快试验区负荷消纳产业的发展速度。

一是促进企业生产运行稳定。配合省州全力协调油田驻格企业、

盐湖股份、藏格钾肥、昆仑碱业、发投碱业、五彩碱业、日晶光

电等重点载能企业生产要素保障工作，强化企业服务机制，巩固

生产性企业向好趋势，稳定企业用电负荷。二是加快推动项目建

设。重点加快推动金属镁一体化项目达产，加快推进黄河矿业镍

钴矿资源开发利用、青海矿业煤制烯烃、海西兆洲航空航天级钛

及钛合金配套金属镁及镁合金材料等项目建设进度，力促项目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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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建设，强化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。三是不断加大招商引资

力度。结合园区产业定位，根据产业转型升级、补齐工业短板、

招大引强选优、建链强链补链、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需要，加强

精准招商力度，培育新增优质用电负荷，扩大本地可再生能源消

纳市场，提升综合竞争力。

（六）加快电网建设

进一步拓展试验区可再生能源消纳渠道，协调加快海西 750

千伏通道能力提升（串补）工程、海西至塔拉 750 千伏双回线路

等外送工程建设实施，通过特高压通道和智能电网建设，与主干

网架连通，有效解决试验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大规模开发和电能

远距离输送问题，推动试验区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更好发展和能源

消纳。

（七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

努力形成全社会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，利用可再生能源服务

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，积极倡导能源利用方式的变革，加强舆论

引导和宣传教育，培育全社会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意识和行动，引

导广大民众和社会团体为消纳可再生能源出谋划策、贡献智慧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建立由海西州发改委（能源局）、海西州经信委、试验区管

委会产业发展部、试验区各工业园管委会、国网海西供电公司等

部门企业组成的协商机制，加强组织协调工作，提高试验区可再

生能源消纳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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